娄底职业技术学院中职部停车场建设
采购需求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[bookmark: _GoBack]本工程为娄底职业技术学院中职部停车场建设工程，项目地点娄底市娄底职业技术学院中职部，主要包括原有人行道拆除、路面拆除、花坛拆除、挖土方、新做混凝土道路、安砌路缘石、安装雨水管、安装路灯、围墙刷油漆、栽植灌木等内容。详细施工内容见《工程量清单》附件。
二、预算控制价：545495.10元
三、施工工期：30天，以开工通知为准。
四、采购方式：询价采购后在电子卖场直购
五、采购途径：学校内部自主采购
六、投标人基本资质要求
1、一般资质条件
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供应商基本资质条件:
（1）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
（2）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
（3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；
（4）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
（5）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；
（6）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2、特定资质条件：无。
3、投标人的营业执照具备所必需的相应经营范围。
4、投标人提供企业有效的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和其它资质证明扫描件。
5、投标人能处理好工程实施过程中的工农矛盾并承担全部费用。
6、投标人必须已入驻湖南省政府采购电子卖场。
7、投标人提供近三个月依法纳税和社会保险的证明。
8、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。
9、投标时按清单要求对所投产品、设备的产地、品牌、规格进行详细描述。主要材料进场时须进行初验。
七、保证金交纳
在提交投标文件时缴纳投标保证金壹万元，未中标者当场退还，中标者合同签订后退还。本项目设履约保证金叁万元，履约保证金在签订合同前交清，在项目验收合格后一个月内无息退还。
八、投标优惠率及结算、付款方式
1、投标优惠率下限值：以采购人审定的《工程量清单》中的“综合单价下浮费率方式”报价，除材料暂估价15756元不下浮外，其他报价下浮率不能低于1.5％，否则视为无效报价。
2、结算方式：工程最终结算款 = 实际结算审计价 -（实际结算审计价 × 投标优惠率）+ 税费 - 审计费 - 水电费
3、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后支付工程款总额的70%，结算审计后一个月内支付工程款总额的25%，余款（工程款总额的5%）作为质保金，待质保期（一年）满后如无工程质量问题一个月内一次性无息付清。
九、本项目评标办法参照政府采购询价后，在满足招标人要求的前提下，价低者中标，再在电子卖场直购。
十、中标后根据中标下浮价（材料暂估价除外）同比例下浮，同时对所投产品、设备的产地、品牌、规格在清单中详细描述盖章（含电子稿）交学校承办部门存档。
十一、投标人应保证按时完工。因投标人原因未按合同规定时间完工(不可抗力因素除外)，每逾期一天按中标总价的3‰计算违约金支付给招标人，总违约金不超过合同总额的5％，违约金在工程款中扣除。
十二、请到学校后勤服务中心领取《工程量清单》及施工图纸，联系人：黎宏，联系电话：13875432915。



